
序言

可靠的能源供應是維持經濟繁榮的一項基本要素。在應

付能源需求方面，我們會繼續借助私營機構的一貫專長；同

時密切監察，確保消費者可以合理價格獲取可靠及有效率的

能源供應。在一九九九年，我們會集中研究天然氣在發電或

作其他用途的角色，以及可否為能源業引入更多競爭。

經濟局局長葉澍



一

能源

我們的施政方針是要確保本港社會能以合理價格獲得足

夠和可靠的能源供應，並推廣以安全及合乎經濟效益的方式

使用能源。

為了落實這項施政方針，我們的目標是要使電力及氣體

供應的可靠程度超逾 99.8% 。



二

成效重點

第三頁

第四頁

第五頁

為了貫徹這項施政方針，我們必須在以下主要工作範圍

取得成績：

一 確定能源供應的需

求及來源

二 執行能源規管安排

三 確保以安全和有效

率的方式來滿足本

港的能源需求

四 推廣用電需求管理

計劃

第七頁

本小冊子分為多個部分，分別闡釋以上各個成效重點，

概述我們的主要工作，並列出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指標。此

外，每部分亦臚列為貫徹該施政方針而新制定的主要措施，

並註明負責的機構，以及擬達到的具體目標。



三

*  括號內為該措施的主要負責機構

政府有賴私營機構供應能源來滿足市場需求。由於香港

的能源全部由外地供應，我們必須盡量從不同來源獲取燃料

和能源，並須為應付能源供應短暫中斷作好應變安排。

在可行及合乎經濟效益的前提下，政府會推廣使用天然

氣發電及作其他用途。從環保角度而言，與煤或石油比較，

天然氣是更潔淨的燃料。

成效指標

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：

私營機構能維持燃料和能源的持續供應以滿足市場需求，

並保持足夠的主要燃料儲備

能從不同來源獲取能源供應

有維持穩定能源供應所需的基礎設施

一 確定能源供應的需求及來源

措施 目標

考慮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增加

發電量的建議

(經濟局 )*

在一九九九年，決定應

否通過是項建議

檢討龍鼓灘發電廠第 7及 8台
發電機組的延遲裝設計劃

(經濟局 )

在一九九九年年底完成

檢討



四

二

政府與電力公司訂立管制計劃協議，限制電力公司的回

報率，並規定該等公司與電力有關的財政事務須接受監察，

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。

政府又與本港唯一的煤氣供應商簽訂資料及諮詢協議，

以增加該公司在運作方面的透明度，以及讓市民更清楚知道

增加收費的理由。雙方議定的安排包括該公司須披露更多業

務資料及向能源諮詢委員會和立法會 報。

簽訂上述協議，使政府可監察電力公司及煤氣公司的表

現，確保這些公司運作有效率及收費合理。

成效指標

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：

根據管制計劃協議的條款，能適時完成檢討收費、核數

及其他事宜的工作

煤氣供應商能適時履行資料及諮詢協議的規定

執行能源規管安排

措施 目標

將中期檢討期間可能就管制

計劃協議與電力公司商訂的

修訂事項付諸實行，以保障

消費者的利益，以及簡化行

政安排

(經濟局 )

在一九九九年實施商訂

的修訂事項



凡接獲能源供應商提出建造大型設施的建議，政府都會

予以審查，確保擬建的設施能切合預測的需求，符合各項規

管條件及能有效地操作。此外，政府亦會監察電力公司及煤

氣公司的表現，確保其有效率運作。

政府藉 制定《電力條例》及《氣體安全條例》，對能

源業執行有關的安全標準。該兩條條例規定生產設施、電業

工程人員、電業工程承辦商及氣體裝置工程承辦商均須註冊，

同時又訂明敷設電纜及喉管的標準以及輸送和使用電力及氣

體的安全規定。

成效指標

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：

適時評估各項建議的新設施能否符合有關的經濟、財政

及技術方面的要求

適時批准理由充分的加建設施計劃

能源業在操作以及維修保養與能源有關的設施及裝備時

能否遵守法定的安全要求

三 確保以安全和有效率的方式來滿足本港的

能源需求

五



措施 目標

設立一套會計制度以計算出

本港唯一的煤氣供應商在輸

送氣體方面的成本，以跟進

一項就香港採用共同輸送系

統供應氣體而進行的可行性

研究

(經濟局 )

在一九九九年年中設立

會計制度

跟進有關本港電力供應商聯

網和競爭情況的研究

(經濟局 )

在一九九九年發表政策

聲明

加強巡查樓宇的電力裝置，

確保其符合有關規定的安全

要求

(機電工程署 )

向沒有遵守安全要求的

業主發出警告信，並會

在一九九九年年底或之

前巡查 4 000 多幢樓宇

六



措施 目標

四

我們會藉 推行用電需求管理計劃來推廣善用及節省能

源。計劃內容涵蓋大廈的照明設施、電器及電氣設備，目的

是減少長遠的用電需求增長。

成效指標

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成效指標是推行用電需求管

理計劃後電力公司的能源節省。

推廣用電需求管理計劃

制訂監察電力公司推行用電

需求管理計劃的機制

(經濟局 )

在第一套用電需求管理

計劃在二零零一年結束

時，電力公司可達到減

省發電容量的協商目標

七


